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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对杭州华飞科技有限公司出资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调整出资额暨关联交易的概述 

1、本次调整出资额的基本情况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拟与控股股东傅利泉及 5 名非关联人共同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

设立杭州华飞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华

飞科技”）。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7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截至目前，

华飞科技尚未完成工商登记及实际出资。 

基于华飞科技未来整体发展的战略规划和资金需求计划的进一步完善，以及

非关联出资人的变化情况，公司于 2016年 6月 1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对杭州华飞科技有限公司出资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及控股股东傅利泉拟与 6 名非关联人调整对华飞科技的出资情况，注

册资本由 500 万元调增至 5,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275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45.5%。 

该项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2、关联关系说明 

1）关联人情况 

出资人傅利泉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长、总裁

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并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非关联人情况 

自然人张辉、方金亮、周祥玖、孙东杰、章志诚、杨于力均为中国国籍，与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6年 6月 1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对杭州华飞科技有限公司出资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傅利泉及

其配偶陈爱玲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

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本次调整出资暨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华飞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 

2、注册资本及出资调整情况： 

出资人 
出资金额 

出资方式 
调整前 调整后 

傅利泉 245 万元 1,300 万元 现金出资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5 万元 2,275 万元 现金出资 

张辉 125 万元 1,000 万元 现金出资 

方金亮 15 万元 100 万元 现金出资 

周祥玖 15 万元 100 万元 现金出资 

朱合 15 万元 - 现金出资 

章志诚 10 万元 75 万元 现金出资 

孙东杰 - 100 万元 现金出资 

杨于力 - 50 万元 现金出资 

注册资本合计 500 万元 5,000 万元  

注：出资人可以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逐步完成出资。 

3、调整后的股权结构及表决权约定： 

华飞科技股权结构依据出资比例确定，但股东不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股权结构及对表决权的特别约定如下： 

 



出资人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所持表决权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275 万元 45.5% 61.5% 

傅利泉 1,300 万元 26% 10% 

张辉 1,000 万元 20% 20% 

方金亮 100 万元 2% 2% 

周祥玖 100 万元 2% 2% 

孙东杰 100 万元 2% 2% 

章志诚 75 万元 1.5% 1.5% 

杨于力 50 万元 1% 1% 

合计 5,000 万元 100% 100% 

根据上述约定，公司实际持有华飞科技 61.5%的表决权，对华飞科技构成实

际控制，华飞科技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4、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的开发、技术服务、销售，电子产品及通讯产品

的设计、开发、生产、安装及销售，网络产品的开发、系统集成与销售，电子产

品工程的设计、安装，智能化产品的设计、开发及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智能

无人机和机器人的设计，开发，生产，安装及销售。 

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三、本次投资的目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持续看好智能无人机和机器人领域的未来发展前景。作为全球视频监控

领域的龙头企业，公司在视频及图像智能分析算法、ISP 图像处理算法、网络视

频传输技术、嵌入式软件技术等领域拥有的核心技术和领先地位，可以有效地与

智能无人机及机器人技术形成协同效应，有利于提升公司相关领域解决方案的竞

争实力。 

由于智能无人机和机器人涉及到的导航、运动控制等众多新技术领域的突破

需要引入大量人才，并保持长期的持续投入，基于华飞科技未来整体发展的战略

规划和资金需求计划的进一步完善，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撑华飞科技的成长和发

展。综合考虑华飞科技成立初期存在的收益不确定性和风险，为了有效保障上市

公司资金安全，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同时为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技术积

累优势、品牌效应，以及控股股东傅利泉的资金优势，实现多方共赢，公司拟调



整对华飞科技的出资额，与控股股东傅利泉及其他非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华飞科

技，并由上市公司控股。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金额较小，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35%，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重大影响，不会损害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 

四、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 年 8 月 7 日，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

股股东共同投资设立安防运营平台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控股股东傅

利泉共同出资设立浙江大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出资 7.5 亿元人民币。

2016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出资 3,300 万元。 

2015 年 10 月 15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二）》，同意与控股股东傅利泉共同出资设立

杭州华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出资 510 万元。2016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实际出资 51 万元。 

2015 年 10 月 15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

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三）》，同意与控股股东傅利泉、董事朱江明

及 4 名非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浙江零跑科技有限公司，其中公司出资 3,300 万元。

2016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出资 1,320 万元。 

2016 年 3 月 22 日，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

东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与控股股东傅利泉及 5 名非关联人共同出

资设立杭州华飞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其中公司出资 75 万元。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尚未实际出资。2016 年 6 月 1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对华飞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对上述投资

额进行调整，其中公司出资 2,275 万元，傅利泉出资 1,300 万元。该调整尚需提

交股东大会批准。 

综上，2016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支付的与关联人傅利泉的关联

交易总额为 4,671 万元。除上述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傅利泉先生发生其他关联

交易。 

五、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核查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不存在



违规占用公司资金、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程序规范合法，通过对公司提供的议案等资料的审

核，我们认为，本次对外投资合作各方的相关出资比例严格依照《公司法》等法

规的规定，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合作原则，本次投资设立杭州华飞科技有限公司，

并通过表决权约定对其实际控制，有利于提升公司相关领域解决方案的竞争实

力，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进行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调整对杭州华飞科技有限公司的出资额，有利于促进华飞科技的成

长与发展，有利于通过协同效应提升公司相关领域解决方案的竞争实力，符合公

司发展战略。本次公司采用与关联人共同投资且由上市公司控股的方式，有利于

保障上市公司资金安全，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发挥上市公司的研发优势、品牌效

应，关联人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实现多方共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交易

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没有参加议案表决，也没有代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

关联交易决策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14日 




